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鲁新广字〔2017〕698 号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转发总局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，山东广播电视台、山东教育电视台： 

现将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学习宣传贯彻<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歌法>的通知》（新广发﹝2017﹞15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市局及时将总局通知精神传达到所辖广播电视播出机构，各

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按照总局通知要求做好《国歌法》学习宣传

贯彻工作。 

国歌的视频、音频均已在中国纪录片网发布。下载地址：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
 

 

 

 

 



 

 

www.docuchina.cn/zgm/denglu/index.shtml ， 用 户 名 ：

docuchina 密码：88427086。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








